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7年免試招收臺灣學生簡章
一、報名條件
　　1.在臺灣參加“學測”考試，成績達頂標級的臺灣高中畢業生;
[bookmark: _GoBack]　　2.在大陸辦學的台商子弟(女)學校，其高中畢業生在臺灣參加“學測”考試，成績達前標級。
二、招生專業和計畫
　　申請者可在公佈的招生專業目錄中選擇三個專業作為志願，招生專業目錄詳見附件1《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對台本科招生專業一覽表》。
　　招生計畫視生源情況而定。
三、申請程式
　　(1)下載填寫申請表
　　下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7年招收臺灣免試生申請表》（見附件2）並進行填寫。
　　(2)寄交申請材料
　　寄交申請材料請將填寫完畢的申請表、臺灣地區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考生成績通知單影印本於2017年5月20日之前（以寄件郵戳為准）寄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招生辦公室，請在信封上注明“申請免試”字樣。並同時將申請資料發送電子郵件至我校招生辦公室（電子郵寄地址見申請表）。考生請自行將材料進行備份，所遞交的材料不再退還。
　　(3)參加面試
　　面試時間暫定於6月初。具體日期以面試通知為准。
　　面試地點設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內。
四、錄取原則
　　面試後我校將根據申請人的“學測”成績和麵試情況，擇優錄取。經學校確認錄取名單後，由我校發放錄取通知書，並報送中國普通高校聯合招生辦公室等有關部門備案。
五、入學及在校管理
　　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免試錄取的學生請按照錄取通知書指定的時間來學校報到。具體事宜屆時參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新生入學須知》。
　　臺灣免試生的管理遵照我校大學生相關管理規定，學校將盡力創造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加強對學生的指導和幫助，以便學生能夠順利完成學業。
六、學費和其他費用
　　臺灣免試生的學費按照教育部有關規定執行。學生原則上與內地學生住在一起，住宿費根據住宿條件收取，與內地學生相同。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往返臺灣和北京的旅費及醫療保險等各項費用自理。
七、聯繫方式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招生辦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惠新東街10號    郵遞區號：100029
　　電話：(8610)64492178                傳真：(8610)64493866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本科招生網：zhaosheng.uibe.edu.cn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主頁：www.uibe.edu.cn
　　八、本簡章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招生辦公室負責解釋，如有未盡事宜，招生辦公室將會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本科招生網上予以補充，請注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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